
換發中華民國護照說明                                                                                  09/30/2025 

  
應備文件：  

1. 「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正楷詳填)。 

2. 六個月內所拍攝兩吋彩色護照相片 2 張 (詳閱申辦晶片護照相片規格說明) 

(1) 背景白色 

(2) 眉毛及耳朵露出 

(3) 嘴部閉合，不露齒 

(4) 頭像頭頂至下顎的長度介於 3.2 公分至 3.6 公分 

(5) 請勿使用非專業沖洗之相紙(倘繳交以印表機列印之自行拍攝或掃描照片將予退回)。  

3. 「中華民國護照舊照」正本 

(1)倘舊護照因年代久遠，未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請另附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證件

(例如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  

(2)若申請人無 10 碼身分證字號，得詳填「配賦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申請書」乙份，以便本處函

轉戶政單位申請配賦 10 碼身分證字號，以換發新護照。  

4. 有效僑居國護照或居留證 (如美國護照或綠卡影本)。  

5. 倘申請人係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者，另需提供出生證明正本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須提供我國有

效監護權證明文件)親簽之有效中華民國護照影本並在申請表簽名。  

6. 役男符合就學規定者，須繳交彌封在學證明正本及學生證正本。  

7. 國外出生首次申請中華民國無戶籍國民護照者，請詳閱「國外出生首次申請普通護照說明書」。  

8. 已服役畢之役齡男子，請提交證明文件(如載明役別之身分證正反面、服役證明等)。  

9. 應個別申請案件所需，本處得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費用及收費方式：  

1. 一般效期 10 年之晶片護照每本收費 45 美元；未滿 14 歲者(效期 5 年)及尚未履行兵役者(效期 3 

年)每本收費 31 美元。  

2. 本處收費以美元計算，申請人可選擇：現金（限臨櫃辦件）、美元匯票或 Cashier’s Check，受款 

人請填寫 TECO in Miami 或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辦理方式及作業時間：  

  晶片護照均由台北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製作，本處將檢查申請人各項文件均符合規定後，寄回台北製作，

一般作業時間約需 6-8 週（不含例假日）。  

1. 本人親自送件：領務大廳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 12 點接受親自申請。  



2. 郵寄方式辦理：郵寄辦理請自行提供足夠回郵郵費及回郵信封，限代寄美國郵局（USPS）或 

FedEx。 本處恕不負任何郵件延誤、 受損及遺失等相關責任。另請申請人自行記錄郵件追蹤號碼

(tracking number)，憑該號碼至美國郵局或各快遞公司查詢郵寄進度。有任何相關問題，請逕 

洽美國郵局或快遞公司提供進一步協助，如果查無進度，則應視同遺失。又本處恕不提供任何案

件補發。 

 

注意事項：  

1. 本處受理範圍為佛羅里達州、波多黎各、美屬維京群島、巴哈馬、百慕達、英屬土克凱可群島及多

明尼加，其他地區請參閱 http://www.boca.gov.tw/，洽所屬地區駐外館處辦理。  

2. 為避免申請案件延誤，請附足夠郵資、詳填申請表及繳齊應備文件。本處透過美國郵局或 FedEx 

交寄，寄件後即不負責郵件延誤或遺失之責任。  

3. 在國外就學，符合兵役法施行法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之規定者得換發三年效期護照。有關「役男出

境處理辦法」請至下列網站查詢法規條例：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54/16054/16487/。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其他________________ 

□U.S. Department of State(護照) 
□USCIS(綠卡)  □其他: 

□加簽外文別名 □修外文別名 

□修出生地 □僑居移簽 

□首次申請無戶籍國民護照 

□無效護照遺失換發 

駐邁阿密辦事處 

請按舊照填寫 

倘有,請按舊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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